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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申請保證金收取及返還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申請保證金收取及返還作業要點」

部　　長　莊翠雲

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申請保證金收取及返還作業要點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申請保證金收取及返還作業要點

一、為利主辦機關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案件（以下簡稱促參案），按個案特性規劃收取及返還申請保證金，特訂定本要

點。

二、主辦機關得考量下列因素，訂定促參案申請保證金收取事宜：

（一）防範妨礙申請及審核程序進行。

（二）確保程序公平性。

（三）設定申請門檻以擔保申請人財務能力。

（四）經主辦機關依個案特性認有必要者。

　　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之非重大公共建設案件且未依第九條之一、第

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得不收取申請保證金。

三、促參案收取申請保證金者，其額度以不逾該案招商文件所定投資金額百分之三，並以

下列各款金額為上限：

（一）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者：新臺幣（以下同）三千萬元。

（二）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或第六款規定辦理者：三百

萬元。

（三）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者：五千萬元。

（四）依促參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辦理者：由主辦機關視個案性質參考前三

款規定訂之。

（五）有促參法第九條之一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情形者：五千萬元。

　　主辦機關衡酌促參案性質及實際需求，經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申請保

證金之收取額度得不受前項各款金額之限制。

　　促參案倘未於招商文件訂有投資金額者，主辦機關得依個案特性合理訂定申請保證金

收取額度。

四、促參案收取申請保證金者，應於該案招商文件載明申請保證金之金額、繳納時點及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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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申請保證金之繳納得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

票、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

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為之。

五、促參案收取申請保證金者，應於該案招商文件載明下列返還時點：

（一）資格審查不合格者，於資格審查結果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二）資格審查合格者，除為綜合評審階段選出之最優及次優申請人外，於綜合評

審結果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三）最優申請人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者，為契約簽訂次日起二十日內，且不

宜將該申請保證金逕予轉為履約保證金。

（四）次優申請人繳納之申請保證金，於主辦機關與最優申請人完成投資契約簽訂

次日起二十日內。

（五）最優申請人或遞補簽約之次優申請人無法完成議約或簽約者，為公開於主管

機關資訊網路次日起二十日內。

　　申請人除有第六點申請保證金不予返還情形外，主辦機關應依前項申請保證金返還時

點，無息返還。

六、申請人及其協力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或招商文件另有規定者，申請人所繳納之申請保

證金不予返還，已返還者，並予追繳：

（一）以虛偽不實之文件參與申請。

（二）經主辦機關認定有影響申請及審核程序公平性之違反法令行為。

　　主辦機關應將前項申請保證金不予返還事由載明於招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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